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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石狮市小微

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股室、直属单位，各相关企业：

根据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

点的通知》(闽环保固体〔2022〕4 号)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

局制定了《石狮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8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文件

狮环保〔2022〕31 号

https://m.mysteel.com/market/p-966------0-010105-------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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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

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，根据

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

处置能力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闽环发〔2021〕11 号)和《福

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的通知》

(闽环保固体〔2022〕4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

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，切实解决小微企

业危险废物收集不及时、转运不通畅、处置成本高等急难愁盼问

题，有效打通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推动建立

规范有序的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体系，探索形成一套可推广的

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模式，完善危险废物收集单位管理制度，

有效防范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环境风险。

二、试点单位、收集范围及对象

试点单位应为独立法人企业，依托现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

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能力，专业技术能力符合要求，社会责任感强，

鼓励和支持辖区内现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参与试点。按照“服务

为主、就近解决”的原则，根据我市小微产废企业分布情况，筛

选 1 家企业作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单位。试点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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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若收集能力仍存在较大缺口，再酌情申请新增试点单位。

试点收集范围及对象为石狮辖区内的漂染、汽修、印刷三大

行业的小微企业（原则上为 2021 年度年产废量 10 吨以下的企

业），本次试点工作允许收集贮存的危险废物类别清单详见附件

1，不允许开展该试点范围外的危险废物收集（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

不允许跨区域收集，严禁收集、贮存反应性和爆炸性危险废物、

废弃剧毒化学品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认为不宜收集、贮存的危险

废物。

三、试点时间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四、试点程序

(一)申请试点。有试点意向的申请单位可自工作实施方案发

布之日起 7 天内，对照试点准入要求(附件 2)和评分标准（附件

6），向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申请参与试点工作，提交申请报

告（附件 3）、承诺书（附件 4）、实施方案（附件 5）及符合

准入要求和评分标准的支撑材料。

(二)初步审查。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根据试点报名情况，

组织相关专家采取投票、评分等形式，在申报试点的单位中，择

优确定 1 家试点单位，上报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查。

(三)项目建设。列入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的单位

按照试点工作方案、建设项目有关审批程序等要求，经上级生态

环境部门审查通过后，原则上应于五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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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复核审查。试点单位完成项目建设且具备危险废物收集

条件后，向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提出核查申请。泉州市石狮生

态环境局组织复核审查通过后，复函同意开展试点工作。

(五)正常运行。试点单位取得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复函同

意后，进入正常运行阶段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准入管理

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提高准入门槛，严格试点单位准入要

求，确保试点单位有能力承担试点任务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原则，严格按准入条件和程序开展试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

加强对试点单位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转移等过程的环境监

管,将试点单位作为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重点,依法严

厉打击非法转移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。对试点

单位检查中发现的问题,应提出整改要求,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

的,应依法依规进行查处。

（三）完善退出机制

参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评估标准对试点收集点

位进行评估,评估结果不达标的,取消试点资格；连续 2 次评估结

果基本达标的,取消试点资格。

试点单位在试点期间存在重大环境违法问题或发生环境污

染事件或安全事故的,取消试点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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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单位计划主动退出试点工作的,应至少提前 1 个月告知

我局和服务的小微企业,并依法对收集设施、场所采取污染防治

措施,对未处理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,按要求开展场地调查

评估、消除污染等工作。

附件：1．试点单位允许收集贮存的危险废物类别

2．石狮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准入要求

3．石狮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申请表

4．承诺书（模版）

5．XX 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实

施方案（ 模板 ）

6. 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评分标准



— 6 —

附件 1

试点单位允许收集贮存的危险废物类别
序

号

废物

名称

废物

类别

废物

代码
代码详解

涉及

行业

1
废有机

溶剂与

含有机

溶剂废

物

HW06

废有机

溶剂与

含有机

溶剂废

物

900-402-06

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、萃取剂、溶剂或反

应介质使用后废弃的有机溶剂，包括苯、苯

乙烯、丁醇、丙酮、正己烷、甲苯、邻二甲

苯、间二甲苯、对二甲苯、1,2,4-三甲苯、

乙苯、乙醇、异丙醇、 乙醚、丙醚、乙酸

甲酯、乙酸乙酯、乙酸丁酯、 丙酸丁酯、

苯酚，以及在使用前混合的含有一种或多种

上述溶剂的混合/调和溶剂

印刷

2 900-404-06

工业生产中作为清洗剂、萃取剂、溶剂或反

应介质使用后废弃的其他列入《危险化学品

目录》的有机溶剂，以及在使用前混合的含

有一种或多种上述溶剂的混合/调和溶剂

漂染、

印刷

3

废矿物

油与含

矿物油

废物

HW08

废矿物

油与含

矿物油

废物

900-210-08

含油废水处理中隔油、气浮、沉淀等处理过

程中产生的浮油、浮渣和污泥（不包括废水

生化处理污泥）

漂染、

汽修

4 900-214-08

车辆、轮船及其它机械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

发动机油、制动器油、自动变速器油、齿轮

油等废润滑油

漂染、

汽修、

印刷

5 900-217-08
使用工业齿轮油进行机械设备润滑过程中

产生的废润滑油

漂染、

汽修、

印刷

6 900-218-08
液压设备维护、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

液

漂染、

汽修、

印刷

7 900-220-08
变压器维护、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变

压 器油

漂染、

汽修、

印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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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废物

名称

废物

类别

废物

代码
代码详解

涉及

行业

6 900-249-08
其他生产、销售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

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

漂染、

汽修、

印刷

9

油/水、

烃

/水混合

物或乳

化

液

HW09油/

水、烃

/水混合

物或乳

化

液

900-006-09
使用切削油或切削液进行机械加工过程中

产生的油/水、烃/水混合物或乳化液
漂染

10 900-007-09

其他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油/水、烃/水混合物

或

乳化液

漂染

11

染料、涂

料废物

HW12

染料、涂

料废物

900-252-12
使用油漆（不包括水性漆）、有机溶剂进行

喷漆、上漆过程中产生的废物

漂染、

汽修

12 900-253-12
使用油墨和有机溶剂进行丝网印刷过程中

产生的废物

漂染、

印刷

14 900-299-12

生产、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、变质、

不合格、淘汰、伪劣的油墨、染料、颜料、

油漆（不包括水性漆）

漂染、

印刷

15

有机树

脂类废

物

HW13 有

机树脂

类废物

900-014-13
废弃的粘合剂和密封剂（不包括水基型和热

熔型粘合剂和密封剂）

漂染、

印刷

16
感光材

料废物

HW16 感

光材料

废物

231-002-16

使用显影剂进行印刷显影、抗蚀图形显影，

以及凸版印刷产生的废显（定）影剂、胶片

和废像纸

印刷

17
石棉废

物

HW36 石

棉废物
900-032-36

含有隔膜、热绝缘体等石棉材料的设施保养

拆换及车辆制动器衬片的更换产生的石棉

废物

汽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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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废物

名称

废物

类别

废物

代码
代码详解

涉及

行业

18

其他废

物

HW49 其

他废物

900-039-49

烟气、VOCs 治理过程（不包括餐饮行业油

烟治理过程）产生的废活性炭，化学原料和

化学制品脱色（不包括有机合成食品添加剂

脱色）、除杂、净化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（不

包括 900-405-06、772-005-18 、

261-053-29 、 265-002-29 、384-003-29、

387-001-29 类废物）

漂染、

汽修、

印刷

19 900-041-49
含有或沾染毒性、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

装物、容器、过滤吸附介质

漂染、

汽修、

印刷

20 900-047-49

生产、研究、开发、教学、环境检测（监测）

活动中，化学和生物实验室（不包含感染性

医学实验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）产生的含

氰、氟、重金属无机废液及无机废液处理产

生的残渣、残液，含矿物油、有机溶剂、甲

醛有机废液，废酸、废碱，具有危险特性的

残留样品，以及沾染上述物质的一次性实验

用品（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后

的废弃的烧杯、量器、漏斗等实验室用品）、

包装物（不包括按实验室管理要求进行清洗

后的试剂包装物、容器）、过滤吸附介质等

印刷

21
废催化

剂

HW50 废

催化剂
900-049-50

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净化废催化

剂
汽修

内容根据上级要求和本地实际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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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石狮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

收集试点准入要求

一、有环境工程专业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、并有 3 年

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验的全职技术人员（不包括第三方兼职

人员）。

二、已完成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及验收，按规定完成排污许可

证登记及应急预案备案，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。

三、有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

具、贮存场所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，危险废物贮存区面积应满

足项目贮存量要求。

四、有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管理制度、污染防治措施和

保证危险废物收集安全的规章制度等。

五、有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要求

的运输工具和从业人员，或委托具备上述条件的单位负责危险废

物运输。

六、有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分析检测能力，不具备

相关分析检测能力的应委托具备相关能力单位开展分析检测工

作。

七、试点单位遵纪守法，近三年无重大环境违法记录。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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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工作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满足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

理的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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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石狮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申请表

企业名称

（盖章）

企业法人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试点拟覆盖范围

试点拟收集危险废

物类别（含代码）

及数量

符合准入条件的证

明材料名称

（提交的打勾）

□申请表

□实施方案

□承诺书

□其它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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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承诺书

（ 模板 ）

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：

我公司已了解《石狮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

案》相关要求，我公司承诺申请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

的材料是真实的，且将按时做到实施方案提出的各项要求，若存

在隐瞒或提交虚假资料、未达到实施方案要求等行为，贵局可取

消我公司的申报资格。

申报单位 （ 公章 ）：

法人代表 （ 签字 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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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ＸＸ 有限公司

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（ 模板 ）

一、申请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位置、规模、项目、开展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处置工作的

优势、贮存设施、处置设施基本情况、人员配备及培训等。

二、污染防治措施

转移车辆及包装工具的污染防治情况，贮存设施污染防治情

况（地面防渗、防腐、防雨措施和应急收集池建设等），处置设

施污染防治情况（三废处理设施）等。

三 、环境管理制度

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规范符合情况、应急预案及演

练、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。

四、试点工作方案

服务范围、收集危险废物类别、收集量以及处置费用估算，

危险废物收集、装卸和贮存方案，危险废物运输方 案及路线、

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去向等。

五、附件

符合准入条件的证明材料。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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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评分标准
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方法

综合

实力

（60

分）

1 选址
否决

项

选址于工业园区,用地性质为二类以上工业用地或危险品仓储用地,离地表水体及居民住宅

等敏感目标的距离符合要求。该项不符合直接否决。

2
危险废物收

集经验
10

申报单位已取得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或者综合经营许可证的，加 5分；

有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经验的，加 5分。

3

危险废物规

范化管理水

平

20

1.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视管理计划的规范性和完整性打分，最高加 5分；

2.建立危险废物出入库台账，按时在固废系统申报，台账能够清晰记录每批危险废物的来源、

收集日期、数量和去向等情况，视台账情况打分，最高加 5分；

3.与利用处置单位签订合同，运行电子联单，及时将收集的危险废物委托给有资质单位利用

处置，危险废物贮存不超过一年，最高加 5分。

4、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设置设施、场所和容器、包装物等的危险废物识别标志，

最高加5分。

4
分析实验室

实力
10

配置分析实验室得 5分，实验室有检测危险废物能力的设备和人员加 5分；

委托具备相关能力单位开展分析检测工作得 5分。

5
危险废物运

输能力
10 配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，每 1辆得 5分；2辆以上得 10分。

6
环境违法记

录
10 近三年内无重大环境违法记录得 10 分，若存在则不得分。



— 15 —

实施

方案

（40

分）

7
建设进度

规划
10

申报单位的试点方案建设规划原则应于 5个月内完成，时间节点与试点方案相符得 8分，大

致相符的得 5分，相符度低不得分；能提前完成建设的加 10 分。

8 管理制度 5
有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管理制度、污染防治措施、环境应急预案和保证危险废物收集安

全的规章制度等，视材料提交情况打分，最高得 5分。

9 人员规划 5
配有环境工程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全职人员 1名得 2分，2名以上得 3分；配有 3年以

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全职技术人员得 2分。

10 信息化水平 5
实施方案体现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转运全程可跟踪、可追溯功能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得 3分，

数据和监控与环保部门及时共享得 2分，

11 设施规范 10
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建设规范，包括防渗、防腐、防雨措施和应急收集池建设及废水废气的治

理等，视材料提交或现场情况打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

12 优质服务 5
能够为企业提供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、标志标识设置、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完善、培训等方

面延伸服务的，最高得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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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泉州市生态环境局。

泉州市石狮生态环境局 2022年 8月 10日印发


